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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教字〔2025〕26 号

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及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

教育工作会议精神，充分发挥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作用，使毕业

设计（论文）管理工作科学化、规范化，不断提高本科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的质量和水平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《学位论文作

假行为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34 号）和《教育部关于加快建

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8〕

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特修订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管理办法》。

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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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审、评

估标准

2.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本科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

选办法

3.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材料

4.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果撰写

规范

安徽信息工程学院

2025 年 10 月 15 日


